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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 

所属党组织“三会一课”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，提高组织生活质量，根

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所称“三会一课”制度是指党员参加所在

支部委员会、党小组会、党员大会、党课制度。 

第三条  注重调查研究工作，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和学

院中心工作，分析党员的思想状况，找准问题症结所在，根据上

级组织的要求，结合本支部(小组)党员的思想实际，确定“三会

一课”内容。要事先将内容通告给党员或与会委员，以便有针对

性地做好准备。 

第四条  组织生活安排的内容要适当集中，每次活动集中

解决一至两个主要问题。组织学习或听党课后，要及时组织党员

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，加深体会，提高认识。 

第五条  要坚持党性立场，坚持真理，不回避矛盾，开展积

极的思想斗争，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

高。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，不含糊，不苟同，立场坚定，

旗帜鲜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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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党员必须按时参加“三会一课”，因故请假未能参

加活动的，依照《党组织生活会制度》处理。 

第二章 党小组会 

第七条  党小组生活会每月召开 1～2次，各小组可根据支

部的安排和实际情况确定开会的具体时间。 

第八条  党小组会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； 

（二）研究贯彻支部决议、决定和上级党组织指示并检查落

实； 

（三）党员个人汇报思想和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重大问题以

及其他需要向党组织报告的问题； 

（四）检查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情况； 

（五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 

（六）讨论发展工作并对发展对象提出建议和要求；讨论发

展工作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员参加。 

（七）讨论预备党员转正并提出建议；并必须有三分之二以

上的党员参加。 

（八）讨论党支部布置的其他问题。 

第九条  党小组会议前党小组长应将小组会的内容提前通

知党员，并要求党员做好准备，以保证党小组会的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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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支部委员会 

第十条  支部委员会每月一次，根据需要也可随时召开，

也可召开支委扩大会议，吸收党员和非党领导干部列席，听取意

见。 

第十一条  支部委员会，一般由党支部书记主持会议，确

因特殊情况，书记不能主持会议，应事先委托其他支委或成员主

持。 

第十二条  支部委员会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决

定，团结师生员工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保证教学、科研等

各项任务完成。 

（二）研究党支部工作计划、总结、讨论支部工作重要事项

和工作措施; 

（三）研究讨论群众工作，了解分析党员和群众意见，包括

群众的思想倾向，如何做好针对性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。 

（四）培养教育入党积极分子，做好党员发展工作。 

（五）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,评选优秀党员。 

（六）党章党规规定的其它事项。 

第十三条  支部委员会要发扬民主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

则，坚持集体领导。对需要决议的事项，要经过广泛讨论形成决

议，并做好记录。支部委员会决定重要事项时，到会支部委员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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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超过半数以上；如遇重大问题要作出决定，到会的委员不超过

半数时，必须提交党员大会讨论。 

第四章 党员大会 

第十四条  党总支、支部每学期召开 2～4次党员大会，根

据需要可以适当增加活动次数。 

第十五条  召开党员大会，必须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党员参

加。党员大会一般由党总支、支部书记主持会议，确因特殊情况，

书记不能主持会议，应事先委托其他支委主持。 

第十六条  党员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讨论并通过总支、支部工作计划； 

（二）讨论并通过总支、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； 

（三）讨论接受预备党员和讨论预备党员转正； 

（四）讨论表彰或处分党员的意见； 

（五）选举党总支、支部委员会或出席上级党代会的代表； 

（六）讨论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党委布置的任务； 

（七）讨论总支、支部委员会提交的其他问题。 

第十七条  凡提交党员大会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，应先由

党总支、支部委员会提出意见，经充分讨论后再进行表决，党员

大会表决时，须由半数以上应到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赞

成，才能做出决议或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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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党课 

第十八条  每季度上一次党课，可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，

可适当增加党课次数，相对集中使用党课时间。 

第十九条  党课内容： 

（一）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。 

（二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。 

（三）学习党建相关理论和知识。 

（四）结合当前形势，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和形势、任务

教育。 

第二十条  可采取请老师讲课、重点发言、电化教育、社会

调查、知识测验等形式，尽可能使党课上得生动活泼，以取得良

好成效。 

第二十一条  党员领导干部应带头讲课。党课教员由支部

书记担任，也可邀请上级领导及党员先进典型人物和由具备授

课能力的其他支委担任。每次授课必须要充分准备，讲课时要联

系实际，讲求实效。 

第二十二条  无特殊情况，不能无故缺席党课。对因故未

能参加党课的党员要及时补课。 

第二十三条  每次党课要认真做好记录，以备上级检查考

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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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会议制度由学院党总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电气工程学院党总支 

2019 年 1月 10日 


